
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三期工程材料检测项目

采购竞争性磋商公告

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是一所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、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

普通高等学院，是中国教育集团（港股代码：00839）旗下的高校。根据需要，

对本次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，欢迎国内合格参与人参与。

一、项目说明

1.项目编号：GC-CS-2023-20

2.项目名称：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三期工程材料检测项目，检测

目录及技术要求：详见《附件：检测目录及报价单》；

3.招标方式：按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收费指导

价，报下浮率。

4.工期：各检测项目的出具报告时间需符合国标规范、行业标准。

5.参与人资格标准：

（1）参与人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。

（2）业绩要求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承接 3

个（含）以上的肇庆市内工程材料检测业绩。

（3）具备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》且检测范围包含见证取样

检测，并在肇庆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备案。

（4）肇庆市内具备送检点。

（5）参与人须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，有依法缴纳税金的

良好记录，能满足项目正常施工运转。

（6）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或重大违法记录（未被列入“信

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信用信息查询有失信、异常经营、

税收违法、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记录名单）。

6.报价响应文件递交要求：纸质版密封报价响应文件。

7. 磋商文件报价及购买：

（1）报价及购买日期：2023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3 日（节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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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除外）上午 8:00 至 12:00、下午 14:30 至 17:00;

（2）符合上述要求的供应商报名时提供以下资料：营业执照、业绩文件

（附 3 个业绩合同）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、肇庆市建设工程质

量监督站备案证明、肇庆市内具备送检点证明、联系人名称及联系方式等；

（3）将上述报名资料（彩色扫描件）以 PDF 形式发送至邮箱

289736048@qq.com（文件需汇总成一个 PDF 文件）；

6. 正式磋商文件售价 500 元人民币，购买须采用转账形式，磋商文件售

出不退。

7.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2023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17:00 前。

8. 磋商响应文件递交地点（按规定时间送达或邮寄）：

地点：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九佛西路 280 号慎思苑 5 号负一层招标采

购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黎老师；联系电话：13926408292。

注：响应文件按以上地址送达或邮寄。

9．正式磋商时间及地点：

正式磋商时间：拟定 2023 年 10 月 31 日 9:30（或按采购人实际通知实际

为准）。

正式磋商地点：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九佛西路 280 号慎思苑 5 号负一

层招标采购办公室（或按采购人实际通知实际为准）。

10. 参加本项目的参与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名及购买磋商文件，本项

目不接受未购买磋商文件供应商的参与。

12. 参与人对竞争性磋商文件如有疑点要求澄清，应在 2023 年 10 月 27

日 17:00 前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。

13. 投标报价请依据磋商文件及其附件资料综合考虑，文件答疑请于规

定时间前以书面形式提交至指定邮箱。

14. 本项目需缴纳磋商保证金 5 万元（在递交标书前需提供转账汇款记

录凭证，否则被视为弃标），成交参与人磋商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质保金，

mailto:18302014078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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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约质保金在验收合格日算起三十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，未成交参与人的磋

商保证金，将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在确定成交参与人成交通知书发出之后，

十五个工作日办理原额无息退还手续。

15. 磋商文件购买及保证金汇款账号：

开户名称：广州应用科技学院

帐 号：4405 0149 1104 0000 2118

开户银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江高支行

16. 参加本项目的参与人如对采购过程有异议的，请以书面形式（有效

签署的原件并加盖公章），并附有相关的证据材料，提交至集团内控部。

投诉受理部门：中教集团内控部，投诉电话： 0791-88106510

/0791-88102608

二、参与人须知

1、评审地点：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九佛西路 280 号慎思苑 5 号楼负一

层招采办公室；

2、本项目所有分项均以人民币报价；

3、项目实施地为：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肇庆校区。

4、开工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。

5、报价响应文件必须用 A4幅面纸张打印，须由参与人填写并加盖公章；

6、报价响应文件用不退色墨水书写或打印，因字迹潦草或表达不清所引

起的后果由参与人自负；

7、参与人所投响应文件应分为商务部分以及技术部分两个文件，并独立

密封，提供正本：一份，副本：两份，文件必须用 A4幅面纸张打印，应编制

封面、目录、页码，必须用线装或胶装（为永久性、无破坏不可拆分）装订

成册，在相应位置加盖公章，副本内容可以用正本的完整复印件。响应文件

封面应标明“正本”、“副本”字样。正本与副本如有不一致，则以正本为
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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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报价响应文件及所有相关资料需同时进行密封处理，并在密封处加盖

公章，未做密封处理及未加盖公章的视为无效报价；

9、一个参与人只能提交一个报价响应文件。但如果参与人之间存在下列

互为关联关系情形之一的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报价：

（1）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；

（2）母公司、直接或间接持股 50％及以上的被投资公司;

（3）均为同一家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 50％及以上的被投资公司。

10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。

11. 本项目采用“合理最低投标价法”，评标小组根据资质、技术要求

对参与人进行审核，符合要求下根据“合理最低投标价法”进行推选候选人。

采购人，均有可能会进行多轮磋商。

三、确定成交参与人标准及原则：

本项目为自有资金而非财政性资金采购，采购人按企业内部规定的标准

进行评定 。

参与人施工质量、所用材料均需符合国家规范、行业标准及甲方要求,经

过磋商所报价格为合理价格的参与人为成交参与人。最低报价不作为成交的

保证。


